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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辽宁省教育厅 
关于开展2026年辽宁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及教学成果奖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教育局、省沈抚示范区党建工作部、社会事业局、省内有关学校：
为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、教育工作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，鼓励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教学研究，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，经报请省委常委会审议并同意，决定开展2026年辽宁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及教学成果奖评选表彰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
（一）辽宁省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
面向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及个人评选“辽宁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”不超过50个、“辽宁省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”不超过50名、“辽宁省优秀教师”不超过200名、“辽宁省特级教师”不超过100名。
（二）辽宁省教学成果奖
辽宁省教学成果奖包括基础教育、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、高等教育3个大类，共评选特等奖50个、一等奖200个、二等奖300个。其中，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普通高中教育、特殊教育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包括中等职业教育、高等职业教育、继续教育；高等教育包括本科教育、研究生教育。其他类型的教育根据其所实施的教育层次，申报相应的教学成果奖。
二、奖励办法
对评选出的辽宁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、教学成果项目颁发荣誉证书。其中，辽宁省特级教师相关待遇按国家有关文件执行。
三、组织领导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教育厅联合组成辽宁省教育系统评选表彰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省评选表彰办），负责此次评选表彰的组织领导和表彰人选审定工作，各市、各高校根据实际成立相应评选表彰机构。
四、评选程序
评选表彰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严格按照自下而上、逐级审核推荐、差额评选、民主择优的方式进行，严格执行“两审三公示”程序，即所在单位民主推荐并在一定范围公示；组织推荐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并公示；省级层面进行资格复查并向全社会公示，每次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辽宁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：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普通高中教育、特殊教育、中等职业教育的参评对象由各市评选表彰机构组织遴选，择优向省评选表彰办推荐。普通、职业高等教育，继续教育的参评对象由各高校评选表彰机构组织遴选，择优向省评选表彰办推荐。省评选表彰办将组织力量进行评选，按照评审成绩，综合考虑近两届国家级、省级获奖情况等综合确定最终表彰名单。
辽宁省教学成果奖：从2026年省级教学成果展示大赛项目中，遴选确定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名额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严把评选关口。评选推荐工作坚持实事求是、好中选优、宁缺毋滥的原则，并将师德表现作为第一标准。坚持面向基层和教学一线，一般不评选副厅局级以上单位和干部、县级以上党委或者政府，县处级干部原则上不超过评选总数的20%。参评集体应满足2021年以来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，行风领域无重大问题，领导班子成员未受到过党纪政务处分且无违纪违法行为；参评个人（含教学成果项目完成人）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，无师德师风违规行为。
（二）强化过程监督。评选表彰工作要严格按照《评比表彰和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办法》等党内法规规定执行。建立评选推荐工作责任制，主动接受纪检监察与社会监督，对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行为“零容忍”，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推荐的，经查实后取消评选资格或撤销奖励。对在评选中有严重失职、渎职或弄虚作假、借机谋取私利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（三）深耕成果运用。系统提炼先进典型经验与教学成果内涵，多措并举延伸宣传链条，推动优秀成果向教学实践转化，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，见贤思齐、改革创新的浓厚氛围，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、教育工作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。
五、工作安排
辽宁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及教学成果奖评选条件、推荐名额、申报方式等具体工作安排详见附件2-5。

附件：
1.辽宁省教育系统评选表彰工作办公室成员名单
2.2026年辽宁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安排
3.2026年基础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评选表彰工作安排
4.2026年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评选表彰工作安排
5.2026年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评选表彰工作安排



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     辽宁省教育厅

2026年5月28日
— 47 —

